附件1
重庆市地方税务局代开发票税（征收）率表（企业适用）

	行
业
	适用范围
	综合征收率（%）
	分项征收率（%）
	备 注
	

	
	
	
	营业税
	城建税
	教育费附加
	地方教育附加
	企业所得税
	个人所得税
	印花税
	房产税
	
	

	
	
	市区
	城镇
	
	
	
	
	
	
	
	
	
	

	
	
	
	
	
	市区
	城镇
	
	
	
	
	
	
	
	

	交
通

运

输

业
	公路内河运输
	5.91
	5.85
	3
	0.21
	0.15
	0.09
	0.06
	2.5
	
	0.05
	
	其中地方教育附加在征管系统“通用申报”另行开具
	

	
	装卸搬运(一)
	3.36
	3.3
	3
	0.21
	0.15
	0.09
	0.06
	
	
	
	
	辖区内已办理税务登记的纳税人
	

	
	装卸搬运(二)
	5.86
	5.8
	3
	0.21
	0.15
	0.09
	0.06
	2.5
	
	
	
	其他未办理税务登记的单位纳税人
	

	建
筑

业
	市内企业、市外总机构、市外符合认定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分支机构及其项目部，符合预缴、预扣个人所得税
	4.36
	4.3
	3
	0.21
	0.15
	0.09
	0.06
	
	1
	
	
	提供外出经营证明（辖区内提供税务登记证），市外二级及以下分支机构需提供相应证明资料（见后，下同），符合预缴、预扣个人所得税条件（见后，下同）；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含城市园林绿化企业资质证书) 原件及复印件； 
	

	
	市内企业、市外总机构、市外符合认定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分支机构及其项目部
	3.36
	3.3
	3
	0.21
	0.15
	0.09
	0.06
	
	
	
	
	提供外出经营证明（辖区内提供税务登记证），市外二级及以下分支机构需提供相应证明资料，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含城市园林绿化企业资质证书)原件及复印件；
	


	建
筑

业
	市外总机构直接管理的项目部
	3.56
	3.5
	3
	0.21
	0.15
	0.09
	0.06
	0.2
	
	
	
	提供总机构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开具的外出经营证明、符合总机构项目部认定条件（见后，下同）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含城市园林绿化企业资质证书)原件及复印件；

	
	市外总机构直接管理的项目部符合预缴、预扣个人所得税
	4.56
	4.5
	3
	0.21
	0.15
	0.09
	0.06
	0.2
	1
	
	
	提供总机构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开具的外出经营证明、符合总机构项目部认定条件，且符合预缴、预扣个人所得税条件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含城市园林绿化企业资质证书) 原件及复印件；

	
	未提供外出经营证明（辖区内未提供税务登记证）、不符合认定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分支机构
	6.36
	6.3
	3
	0.21
	0.15
	0.09
	0.06
	3
	
	
	
	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含城市园林绿化企业资质证书)原件及复印件；

	
	未提供外出经营证明（辖区内未提供税务登记证）、不符合认定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分支机构，符合预缴、预扣个人所得税
	7.36
	7.3
	3
	0.21
	0.15
	0.09
	0.06
	3
	1
	
	
	符合预缴、预扣个人所得税条件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含城市园林绿化企业资质证书)原件及复印件

	金融保险业
	贷款利息(一)
	5.6
	5.5
	5
	0.35
	0.25
	0.15
	0.1
	
	
	
	
	辖区内已办理税务登记的纳税人

	
	贷款利息(二)
	9.85
	9.75
	5
	0.35
	0.25
	0.15
	0.1
	4.25
	
	
	
	其他未办理税务登记的单位纳税人

	文化体育业
	表演、播映、各类培训等（一）
	3.36
	3.3
	3
	0.21
	0.15
	0.09
	0.06
	
	
	
	
	辖区内已办理税务登记的纳税人

	
	表演、播映、各类培训等（二）
	7.61
	7.55
	3
	0.21
	0.15
	0.09
	0.06
	4.25
	
	
	
	其他未办理税务登记的单位纳税人

	服
务

业
	设计、咨询、代理等各类劳务费（一）
	5.6
	5.5
	5
	0.35
	0.25
	0.15
	0.1
	
	
	
	
	辖区内已办理税务登记的纳税人

	
	设计、咨询、代理等各类劳务费（二）
	10.1
	10
	5
	0.35
	0.25
	0.15
	0.1
	4.5
	
	
	
	其他未办理税务登记的单位纳税人

	
	房屋租赁（一）
	17.6
	17.5
	5
	0.35
	0.25
	0.15
	0.1
	
	
	
	12

	提供税务登记证（外出经营证明）、市外二级及以下分支机构需提供相应证明资料

	
	房屋租赁（二）
	22.1
	22
	5
	0.35
	0.25
	0.15
	0.1
	4.5
	
	
	12
	未提供税务登记证（外出经营证明）、不符合认定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分支机构

	转让无形资产
	转让专利权、专利技术、著作权等（一）
	5.6
	5.5
	5
	0.35
	0.25
	0.15
	0.1
	
	
	
	
	辖区内已办理税务登记的纳税人

	
	转让专利权、专利技术、著作权等（二）
	9.85
	9.75
	5
	0.35
	0.25
	0.15
	0.1
	4.25
	
	
	
	其他未办理税务登记的单位纳税人。申请开票金额2万元以上按实征收。

	销售不动产
	销售不动产（一）
	5.6
	5.5
	5
	0.35
	0.25
	0.15
	0.1
	
	
	
	
	提供税务登记证（外出经营证明）、市外二级及以下分支机构需提供相应证明

	
	销售不动产（二）
	10.6
	10.5
	5
	0.35
	0.25
	0.15
	0.1
	5.0
	
	
	
	未提供税务登记证（外出经营证明）、不符合认定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分支机构。申请开票金额2万元以上按实征收 。

	
	
	
	
	
	
	
	
	
	
	
	
	
	
	


   注：1.代开发票业务应征收的税种在本表中未列举的另行据实征收。
2.非法人分支机构证明其二级及以下分支机构身份需提交资料及总机构项目部的认定条件：  

申请人为二级及以下分支机构（包括二级及以下分支机构管理的项目部、合同段等）的，提供以下几项资料之一，税务机关可认定其为二级及以下分支机构：

（1）提供总机构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开具的外出经营税收管理证明，外出经营活动税收管理证明应注明其二级及以下分支机构身份或该项目部、合同段等属于二级及以下分支机构管理；

（2）提供汇总纳税企业分支机构所得税分配表（表上该分支机构收入额应包括该二级及以下分支机构管理的项目部、合同段等收入并由总机构所在地税务机关受理盖章确认。

（3）报送非法人营业执照（或登记证书）的复印件、由总机构出具的二级及以下分支机构的有效证明和支持有效证明的相关材料（包括总机构拨款证明、总分机构协议或合同、公司章程、

管理制度、分支机构出具的该项目部经营收入及成本费用已纳入分支机构进行核算的证明等）。

无法提供上述资料的，应视同独立纳税人计算并就地缴纳企业所得税，代开发票时按规定征收。市外建筑企业总机构直接管理的项目部按经营收入的0.2%预缴企业所得税。

3、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建筑企业工程所在地税务机关在代开发票时按1%预扣、预缴个人所得税，项目完工后据实结算。（1）跨地区从事建筑安装业的纳税人未提供外出经营活动税收管理证

明，（2）外出经营活动税收管理证明上注明该纳税人会计核算不准确、完整，企业所得税实行核定征收的，（3）经工程所在地税务机关核实有证据表明纳税人会计核算不准确、完整，（4）有

个人承包行为。

